
提款卡交易爭議及退款機制

甚麼是提款卡交易爭議及退款機制？

提款卡持卡人使用提款卡作交易後，例如出現未經授權之交易或以提款卡繳款項後商戶未能提供服務，可就

其與商戶爭議之交易申請退款(「交易爭議及退款機制」)。提款卡交易爭議及退款(Chargeback)機制是由卡組

織(如：易辦事/銀聯)所釐定，如有關機構接納其交易爭議申請，便將收到的退款退還持卡人。例如：持卡人

使用提款卡付款後，商戶未能提供服務，持卡人可聯絡發卡銀行提出交易爭議及退款要求。通過本行協助持

卡人就交易爭議提出退款申請有關交易款項。然而，提款卡交易爭議及退款申請須受個別提款卡組織所制定

的規則及有關條件所約束。例如持卡人未能在相關的追溯期內提出申請便可能被拒絕。

發卡銀行擔當什麼角色？

當持卡人提出交易爭議申請及相關文件後，發卡機構就有關申請進行評估，並交予卡組織處理。如有關卡組

織接納其交易爭議申請，便向商戶的收單機構就有關交易提出爭議並要求退款；本行收到所有文件起計，要

求退款程序需時約 6 至 12 個星期完成。視乎不同原因，較複雜的個案可能需要較長時間處理，如收單機構接

納退款申請，相關款項會透過發卡銀行退回持卡人的提款卡賬戶內。

交易爭議及退款機制的一般流程

如提款卡客戶遇到問題交易，可致電本行提款卡 24小時客戶服務熱線(2616 6266) 或前往本行任何一家分行向

本行職員查詢及填寫「ATM 交易查詢表」辦理申請，本行與客戶核實身份後，會協助客戶填寫「ATM 交易

查詢表」并提交申請。

甚麼類別的交易持卡人可以要求交易爭議及退款？

持卡人可就不同原因要求交易爭議及退款，包括但不限於：

 確信交易金額不符；

 未經授權之交易（在此情況下，建議持卡人先申請挂失提款卡）；

 重複扣帳；

 持卡人沒有在指定的時間內收到商戶服務/相關轉賬交易(在此情況下，建議持卡人先自行聯絡商戶)。

應如何提出交易爭議及退款申請？

持卡人可經以下途徑申請退還交易爭議之款項，持卡人須攜帶交易爭議證明文件(如：交易單據)。本行職員

將協助持卡人填寫「ATM 交易查詢表」。本行職員將向你説明所需要的證明文件，並解釋需要這些文件的必
要性。在調查過程中，根據警方要求，持卡人還可能需要配合銀行提供證明文件。

 親臨本行任何一家分行；

 致電本行提款卡 24小時客戶服務熱線(2616 6266)；

 於本行網頁下載，填妥表格並前往本行任何一家分行辦理

持卡人須於本行發出月結單 60日內就交易爭議提交申請，如持卡人懷疑發生未經授權的交易，建議立即通知

本行，當收到相關文件後，本行將會對個案進行評估，以確定是否符合相關交易爭議及退款之規則及條件。

如持卡人沒有在指定期限內報告任何未經授權交易，本行將保留權力視該月結單所示之各項交易為正確無誤。

如您沒有將個人賬戶資料提供給有關商戶，並且懷疑個人資料被盜，請立即與本行提款卡 24小時客戶服務熱

線(2616 6266)聯絡。如您沒有及時通知本行，本行可能無法調查到您的索償，在這種情況下，您可能將會對

交易負上責任。如閣下確認有損失，請盡快向警方報案及知會本行。

https://www.ncb.com.hk/nanyang_bank/html/16.html


各卡組織就不同的爭議原因設有退款保障申請提交期限，有關銀聯的規定如下：

爭議原因
銀聯

申請提交期限

交易貨幣及/或金額不符 交易日起 120日內

重複記賬 交易日起 120日內

未經授權交易 交易日起 180日內

商戶表示扣賬卡交易失敗，

但持卡人仍被記賬

交易日起 120日內

持卡人已取消常行付款，且取消日期早於記賬日期 交易日起 120日內

持卡人未有收到已付款的商品/服務
交易日起 120日內

未有收到退款 交易日起 120日內

商戶終止業務 交易日起 360日內

**上表退款期限僅供參考，卡組織可能會不時更改而恕不另行通知**

請注意：在一般情況下，持卡人仍須於本行發出月結單 60日內提出交易爭議及退款申請，以便本行處理您的

申請。

一般而言，由本行收到所有文件起計，將於 7個工作天内向您提供紙質或者電子版本的文件，以確認收到您

的申請，並根據需要與您聯繫，核實相關情況，協助您補充證明材料。退款申請程序需時約 6至 12個星期完

成。視乎不同原因，較複雜的個案可能需要較長時間處理，本行將通過電郵或電話方式及時同步您調查進展。

如收款機構接納申請，有關款項將透過本行退回至持卡人提款卡戶口，本行亦會以書面通知持卡人交易爭議

及退款申請結果。

作為調查的一部分，本行可能會要求您提供更多資料和證據，以便進一步解決糾紛。具體來說，如您認為是

被欺詐、賬戶被盜用或是其他非法活動的受害者，本行建議您先報警處理。

銀行在處理交易爭議及退款申請時的評估方式及判斷要素？

本行在調查及評估爭議交易時，將綜合多方信息（包括香港警方等，如有）充分考慮和評估各方責任。如持

卡人並無作出任何欺詐或嚴重疏忽行為i，並在發現遺失或被盜去卡後，在合理情形下盡快通知本行，則持卡

人就這類卡損失要承擔的責任，以本行指明的限額為限(現時為 500港元)。如損失是因持卡人的欺詐行為或嚴

重疏忽而引致，客戶將承擔所有損失。詳見《提款卡重要通知》。

應如何對查詢結果提出覆議申請？



持卡人如對調查結果不滿意（例如：不同意本人所需承擔的損失金額），持卡人須攜帶補充交易爭議證明文

件(如：交易單據等)，親臨本行任何一家分行，提出復議申請。本行將根據持卡人補充的文件，重新評估原

調查結果，但覆議結果以本行最終回覆結果爲準。持卡人最多可以申請 2次覆議。

i有關嚴重疏忽行為定義如下(包括但不限於)：

a. 未毀滅印有個人密碼的文件；

b. 讓任何其他人士使用他們的卡或認證因素；

c. 在卡上或任何其他經常與卡放在一起或放在卡附近的物件上，寫上個人密碼；

d. 直接寫下或記下個人密碼，而不加掩藏；

e. 在發現其卡有異常或可疑交易後，未及時通知銀行；

f. 未及時更新在本行登記用於接收本行重要通知的聯絡方式（例如用於網上付款的短訊及電郵通知），導致有關通

知未能能夠及時向持卡人發送;

g. 如發覺卡／認證因素遺失、被盜用，或認證因素或卡資料已遭泄露，持卡人未在可能情況下盡快通知本

行。


